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检察院公开招聘聘用制工作人员简章

根据工作需要，为进一步提高司法工作实效，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向社会公开招聘聘用制工作人员1名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应聘人员基本条件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
（二）拥护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，品行端正，遵纪守法。
（三）学历要求：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获得学士学位，法学类专业。
（四）年龄在18周岁以上、35周岁以下。
（五）有较好的文字功底，能熟练操作WPS等办公软件，持有C1/C2驾照且能实际驾驶优先。
（六）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。
（七）符合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报名：1.现役军人；2.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；3.曾被开除公职或辞退的；4.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；5.受党纪、政纪处分，处分期未满的；6.因涉嫌违法违纪，正在接受审查的；7.与其他单位有劳动关系的；8.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人员的；9.其它不符合报考资格条件的。
二、招聘程序和办法
（一）报名及资格审查本次招聘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进行。1.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2026年3月20日18:00止；2.报名要求：报名人员根据招聘公告要求，将《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检察院聘用人员报名登记表》，本人有效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、个人专长的证明材料，个人求职材料扫描件发送至指定邮箱：jnqjcyzgk@qq.com。报名后，请所有报名人员留意自己邮箱收到的相关通知。资格审查工作贯穿于招聘工作全过程，对弄虚作假取得报名资格者，一经发现，取消考核资格。 
（二）考核方式采取笔试+面试的形式进行考核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体检及考察。体检、考察人员按照综合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分岗位按1：1的比例等额确定。如综合成绩相同，确定面试成绩高者为体检、考察人员。体检、考察不合格或自动放弃的，经本院领导同意，可按综合成绩由高到低排序依次递补体检、考察人员。
三、其他说明
1. 被聘用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，试用期为3个月。试用期满合格的，予以正式聘用；不合格的，取消聘用。
2. 被聘用人员实行合同制管理，聘用合同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，聘用合同期满后，视岗位工作需要可续签。
四、特别提示
1. 应聘人员应保证所提供的各种材料和信息详细、真实、准确。
2. 应聘中发生违纪违规行为将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3. 请按要求填写手机号码，并保持通讯畅通；本公告由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。
五、联系方式
联系电话：0771-4921007（上午8:00-12:00，下午15:00-18:00，周末除外）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附：《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检察院聘用人员报名登记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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